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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安徽宝镁竞得青阳县童埠港口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合资公司安徽

宝镁轻合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镁公司”)为了保证项目原材料和产品的

稳定运输，且保证低成本物流，参加了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进行的关于青阳县童埠港口经营有限责任公司100%

股权的竞拍，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公司合

资公司安徽宝镁参与竞拍青阳县童埠港口经营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公告号：2022-77）。 

二、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宝镁公司在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以33,000万元的价格竞得了青阳

县童埠港口经营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并签署了《产权成交确认书》，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要求，本次参与青阳县童埠港口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竞拍为“青阳县酉华镇花园吴家白云岩矿区、26.5公

里廊道，运营年吞吐量3000万吨码头，建设年产30万吨高性能镁基轻合金、15

万吨镁合金压铸部件、年产100万吨熔剂、年产骨料及机制砂2500万吨项目”的

子项目，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再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

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2023年1月3日，宝镁公司与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签署了《产权交易合

同》。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甲方（转让方）： 青阳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乙方（受让方）： 安徽宝镁轻合金有限公司 

3、交易标的：青阳县童埠港口经营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4、转让方式和价格： 

        转让方式：通过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 

转让价格：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33,000万元。 

5、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及要求：（1）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5 个工作日内，

乙方一次性付清转让标的全部转让价款，全部转让价款支付至安徽长江产权交

易所指定账户。（2）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乙方一次性向安徽长

江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交纳履约保证金人民币30,000.00 万元，履约保证金不计

息，或以等价资产向甲方提供其认可的合法有效担保的，甲方须向安徽长江产

权交易所提供其认可的合法有效担保的书面证明。 

6、标的企业其他事项说明 

（1）标的企业主要资产为房屋建(构)筑物、设备及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其中：房屋建(构)筑物42项，主要包括仓库、道路、堆场、地磅、水工结构码

头前平台、各类结构工程等；设备类资产主要包括机器设备、车辆及电子设备；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所涉宗地主要包括3宗港口码头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合

计181,916.82平方米，均已取得不动产权证。 

（2）标的企业于2021年7月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证书编号：(皖池)港经证

(0057)号),准予从事下列业务：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仓储服务，有效期至

2024年7月14日。 

（3）截止2022年7月31日，标的企业存在未决诉讼，尚未作出判决。由于

上述涉诉事项，标的企业有4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冻结金额合计522.56万元。 

（4）标的企业房屋建筑物均暂未办理不动产权证，因此无法提供经政府相

关部门确定的建筑面积，本次评估建筑物面积以被评估单位提供原始材料确定。

对于建筑面积最终以房地产管理部门确定的面积的为准。 

（5）标的企业在职职工10人，针对本次股权转让，甲方制订了《职工安置

方案》已完全知悉，乙方同意履行标的企业职工大会通过的《职工安置方案》

中的相关内容。 

7、关于投资项目的安排 

（1）乙方须按照经甲方审批同意的《投资项目申请表》项目进行投资，并



自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之日起3年内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50亿元人民币(以有

关部门审计为准)。 

（2）乙方自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之日起3年内在青阳县投资建设一条矿

产品运输廊道(自酉华至童埠码头)(以有关部门验收为准)。 

鉴于上述情况，乙方须一次性交纳履约保证金人民币30,000.00万元或以等

价资产向甲方提供其认可的合法有效担保。如乙方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上述两

项投资项目的，甲方有权扣除乙方交纳的全部履约保证金(或处置乙方向甲方提

供其认可的合法有效担保的等价资产),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且协调提请港口监管

部门暂停码头营运资格；如乙方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上述两项投资项目，可向甲

方提出申请，经甲方审核同意后10个工作日内，由甲方负责将履约保证金无息

退还给乙方或撤销以等价资产向甲方提供其认可的合法有效担保。 

8、甲乙双方的承诺： 

（一）甲方的承诺： 

（1）本次产权转让是甲方真实意愿表示，转让的产权权属清晰，甲方对该产

权拥有完全的处置权且实施产权转让不存在任何限制条件。 

（2）甲方转让产权的相关行为已履行了相应决策程序，取得了相应的批准。 

（3）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相关税费，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由双方各自

承担。 

（4）甲方应及时提供或办理为履行本合同所需的任何文件或资料，除非该等

文件或资料甲方客观上无法取得。 

（二）乙方的承诺： 

（1）已对标的企业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和调研，并完全知悉，对其存在的投资

风险已做了充分预判，如因此产生任何经济、法律风险，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与甲方、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无关。 

（2）对本合同中转让标的中“标的企业主要资产情况”的情况已完全知悉，且

无异议。 

（3）对本合同中转让标的中“标的企业其他事项说明”、“关于投资项目的安

排”的情况已完全知悉，且无异议，并遵照执行。 

（4）竞得标的后，须按照池州港童埠港区童埠码头改扩建工程（二期）项目

备案要求，投资约6.8亿元人民币用于码头升级改造，具体情况详见《青阳县发



展改革委项目备案表》（项目代码：2112-341723-04-01-354719）。 

（5）竞得标的后，须无条件保障并满足青阳县镁铝产业项目的仓储、装运需

求，且仓储、装运价格不得高于池州本地市场平均价格。 

（6）自评估基准日（2022年7月31日）至转让标的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不

论标的企业盈亏状况如何，均不再调整标的的转让价款；自评估基准日（2022

年7月31日）至转让标的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标的企业的损益，由乙方承担或享

有。 

（7）乙方自取得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之日起5个工

作日内，凭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由甲方协助乙方办

理转让标的工商变更登记。 

（8）对标的企业《职工安置方案》已完全知悉，同意履行标的企业职工大会

通过的《职工安置方案》中的相关内容。 

（9）已知悉标的企业现有全部债权、债务及法律诉讼情况，本次股权转让完

成后由标的企业继续承继。 

（10）乙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标的企业不得继续使用青阳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企业的字号、经营资质和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不得

继续以青阳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子企业名义开展经营活动。 

（11）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相关税费，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由双方各

自承担。 

（12）乙方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批准与授权参与本次标的竞买。 

（13）乙方对所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9、转让标的的交割事项：乙方自取得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

易凭证》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凭安徽长江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

由甲方协助乙方办理转让标的工商变更登记。 

10、合同的生效条件：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盖章之日起生效。 

11、合同各方的违约责任：本合同对双方违约行为做出约定的，按其约定

执行，未约定的按以下方式处理：由于一方的过错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

完全履行时，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属双方过错，根据实际情况，

由双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12、争议的解决方式：合同双方在履约过程中发生争议，应本着友好合作

的原则协商解决；自行协商无效时，任何一方均可向标的企业所在地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对公司的影响 

宝镁公司竞得青阳县童埠港口100%股权，是为了保证宝镁公司项目所需

的原材料和产品的物流运输，通过获得青阳县童埠港口经营有限责任公司100%

股权，在现有码头的基础上，扩建年吞吐量3000万吨码头，保证物流成本大

幅降低，显著提高项目收益。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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